
� � � �二审改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二
审判决生效后，被告拒不履行义务
怎么办？ 对于目前网友们关心的相
关法律问题，记者专访了太琨律创
始合伙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
邀研究员朱界平律师以及广东卓
建律师事务所邱建辉律师。

新闻晨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部分，存在可突破之处吗？

朱界平：除非有新的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否
则在事实认定上就不会变化。

新闻晨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
部分，存在可突破之处吗？

朱界平：从目前我所掌握的情
况来看，我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
律是正确的。 主要可能在于精神损
害赔偿金的确认上，相对一般案件
而言， 这个判决的金额相对较高。
但我认为就这个案件而言，金额的
确定没有问题，而且属于一个比较
好的司法判决。

新闻晨报：二审改判的可能性
有多大？

邱建辉：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和
证据的话，二审法院一般情况是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闻晨报：二审是终审吗？
朱界平：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

审制，二审就是终审。

新闻晨报：二审判决生效后，如
果被告拒不履行义务怎么办？

邱建辉：二审判决生效后，被告
拒不履行义务的话， 原告可以去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被告名下所有财
产都可以执行。 如果被告有偿还能
力拒不履行义务的话， 可能涉嫌刑
事犯罪，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新闻晨报： 陈世峰出狱回国后
是否可以继续对其追责？

朱界平：是否可以继续追责，取
决于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如果存在，则不论责任在何地均
有权向其主张权利。

新闻晨报： 怎样看待江歌妈妈
刑事自诉林礼国侮辱诽谤罪？

朱界平 ：根据《刑法》第 246
条的规定，侮辱罪、诽谤罪是指，以
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
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法律是规范人们生活和社会活
动的行为准则，任何合法的行为都应
当受到法律保护，任何违法的行为都
应当予以严厉打击，良好的法律秩序
需要社会每一位成员共同遵守。江歌
妈妈选择使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是理智的行为。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
肆意去伤害、嘲讽、侮辱、诽谤他人。

� � � � 2016年 11 月 3 日， 江秋莲的独
生女儿江歌在日本东京被刘鑫 （现名
刘暖曦）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刘鑫是
江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案发
前两个多月， 刘鑫因陈世峰不同意与
其分手产生争执而向江歌求助， 江歌
同意她与自己同住。

当年 11 月 2 日 15 时许，陈世峰
找到刘鑫与江歌同住的公寓，上门纠
缠滋扰， 刘鑫向已外出的江歌求助。
江歌提议报警，刘鑫以合住公寓违反
当地法律、不想把事情闹大为由加以
劝阻，并请求江歌回来帮助解围。 江
歌返回公寓将陈世峰劝离。 之后，江
歌返回学校上课，陈世峰则继续尾随
刘鑫并向其发送恐吓信息。刘鑫为摆
脱其纠缠求助同事充当男友， 陈世
峰愤而离开并给刘鑫发信息，称“我
会不顾一切”。期间，刘鑫未将陈世峰
纠缠恐吓的相关情况告知江歌。当晚
11 时许，刘鑫因感觉害怕，通过微信

要求江歌在地铁站等她一同返回公
寓。

11 月 3 日零时许，二人汇合后
一同步行返回公寓。 二人前后进入
公寓二楼过道，事先埋伏在楼上的
陈世峰携刀冲至二楼，与走在后面
的江歌遭遇并发生争执，期间走在
前面的刘鑫打开房门，先行入室并
将门锁闭。 陈世峰在公寓门外，手
持水果刀捅刺江歌颈部十余刀，随
后逃离现场。 刘鑫在屋内两次拨打
报警电话。 江歌因左颈总动脉损伤
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后，江秋莲与刘鑫因江歌死
亡原因等产生争议，刘鑫还通过网
络方式对江秋莲发表过刺激性言
语。江秋莲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刘鑫赔偿江秋莲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 ，共计 2070609.33 元 ，并承
担诉讼费用。

05 中国新闻 22002222 .. 22 .. 1166 星星 期期 三三

编 辑 唐 舸 王 念 平

� � � � 2022 年 1 月 24 日，江歌案
当事人刘鑫正式向法院提起上
诉。 其代理律师胡贵云以邮寄的
方式， 向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法
院递交了上诉状， 其中还包含一
份刘鑫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刘
鑫表示:“我不会作恶不会害人，
愿做牛做马孝敬江歌妈妈。 ”

2 月 15 日，胡贵云律师将她
与刘鑫的微信聊天记录发布在微
博上，并表示：“律师的作用是什
么，许多人认为是打官司，其实这
样的说法不全面， 律师真正的作
用是陪同当事人正确面对并走过
诉讼的人生低谷期， 建立当事人

面对诉讼的信心， 必要时陪同当
事人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充
分利用法律努力实现正义。 ”

同日， 记者几经波折专访到
了刘鑫的代理律师胡贵云。此前，
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 胡贵云
曾表示，刘鑫本人会出席二审，她
确认了这个说法， 并对晨报记者
表示：“刘鑫确定出庭。 发生在日
本的刑案，刘鑫没有过错，不应该
承担侵权责任，更谈不上赔偿。 ”

在此之前， 该案一审两次庭
前会议、正式开庭以及宣判期间，
被告刘鑫均未露面， 委托其代理
律师胡贵云参与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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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牛强 实习生 谭登方

今天上午，备受全国网友关注的江歌母亲诉刘暖曦（原名刘
鑫）案将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江歌妈妈和刘
鑫两人都将出席。

据新闻晨报此前报道：2019 年 10 月，江歌妈妈以生命权侵权
为由对刘鑫提起诉讼，并索赔 200 多万元。 2022 年 1 月 10 日，山
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对原告江歌妈妈与被告刘鑫生命权
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刘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江歌妈妈各项经济损失 49.6 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20 万元，
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判决书中写道：江歌作为一名在异国求学的女学生，对于身
陷困境的同胞施以援手，给予了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并因此受到
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无私帮助他人的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相契合，应予褒扬，
其受到不法侵害，理应得到法律救济。 刘暖曦作为江歌的好友和
被救助者，在事发之后，非但没有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予体
恤和安慰，反而以不当言语相激，进一步加重了他人的伤痛，其行
为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负担全部
案件受理费。

� � � � 1月 24日当天，在得知刘鑫
上诉后，江歌妈妈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上诉是刘鑫的权利，
我现在的状态很平静。 ”

确知刘鑫将于 2 月 16 日出
席庭审的消息后，记者第一时间
联系到江歌妈妈，就刘鑫将要出
庭这件事询问了她的看法。 对
此，江歌妈妈表示：“我没什么想
说的。 网友对我和江歌的支持与
鼓励就是最好的声音。 ”

这几天，江歌妈妈一直都在
外地，专注地忙活着自己网店的
相关事宜。 对于明天的结果，她
有着十足的把握，并对记者铿锵
有力地回答了两个字：“完胜！ ”

有网友说：“江歌妈妈的举
动真的很伟大，若干年后再来审
视这个案子时，一定会有非凡的
意义。 ”对于这样的评价，江歌妈
妈对记者表示：“过奖了。我只是
做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 ”

刘鑫代理律师：

刘鑫没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江歌妈妈：
我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事

[律师解读]

二审判决生效拒履行义务，原告可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回顾]

1月 10 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对原告江秋莲与被告刘鑫（现名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江歌母亲江秋莲庭后接受采访。 /视觉中国


